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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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7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初某日在總站夜

市(設臺中市北屯區敦富路與敦富一街口)認識告訴人A女(代

號A2N00-H112132號、真實姓名詳真實姓名對照表、00年0月

生)，並加入A女IG通訊軟體，於112年8月9日20時許，至總

站夜市機車停車場找A女聊天，於同日21時30分許，即基於

性騷擾犯意，於A女不及抗拒之際，由A女後面抱住A女，並

以右手撫摸A女左邊胸部，經A女以手將被告手撥開後，被告

承前犯意，又撫摸A女胸部，並親吻A女2次，以此種方式對A

女性騷擾。應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

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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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

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

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

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

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

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

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

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

證、監視器翻拍照片、影像檔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

抱A女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辯稱：是A女當時

在發傳單，叫我過去找A女，我就過去總站夜市，我看到A女

手機上在跟我不認識的人曖昧，我就跟A女詢問，A女就當場

哭泣，我就抱住A女安慰她，後來就和好，之後我就幫A女發

傳單，後來A女又哭泣，我不知道原因，又抱住A女安慰她，

我可能只是要拿A女手上的傳單不小心碰到A女胸部等語，經

查：

(一)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

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核與A女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

偵卷第21至29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卷第39

至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經查，A女於警詢時陳稱：當時我在總站夜市發傳單，被告

有問要不要來找我，我就說可以過來聊天，一開始我們就先

聊天，就從後面抱住我，偷摸我胸部，我把被告的手撥開，

並口頭制止，後來被告又繼續抱住我，被告不讓我離開，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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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我胸部，每次約摸5秒，共10秒。至於親吻的時候，是於

同日21時40分許、53分許突然親吻我等語(見偵卷第22、27

頁)。於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發傳單，我沒有叫被告

過來找我，是被告自己過來的，因為被告在總站夜市遇到

我，後來被告就抱住我，手伸進去我衣服胸罩裡面摸我胸

部，不到5分鐘，只有摸1次，是違反我意願摸我等語(見本

院卷第52至60頁)。由A女上開先後之證述可知，究竟是被告

無故前來總站夜市，亦或被告與A女聯絡後，始前往總站夜

市，被告撫摸A女胸部次數究為1次或2次，所述均有矛盾之

處，經檢察官提示其過去警詢中訊問筆錄後，仍稱時間久遠

已忘記，是以A女前後陳述並非一致，已非無瑕，且觀諸其

對於本案之經過，記憶不清，倘A女確曾遭被告撫摸胸部或

強吻之性騷擾，當記憶深刻，何以有如此表現之可能，是A

女既然就被告如何為性騷擾等重要情節，說法前後不一，已

有疑義。　

(三)依A女指述其在總站夜市發傳單時遭受被告性騷擾之情節，

然總站夜市為公共場所，參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39至4

9頁)，當時被告及告訴人所處地點附近，有多達十餘人以上

走動，實難以想像被告於如此公開之情狀下，竟對A女以伸

入衣物內撫摸胸部之性騷擾行為。再者，依A女前開指稱其

遭受性騷擾時有以言詞遏止其行為，亦有推開被告手臂表達

不滿，則A女顯具有相當之判斷能力，而非智慮淺薄之人，

縱第一次遭受騷擾時，因錯愕或震驚已致忘記呼救，在第二

次遭受騷擾時，其時身體自由並未遭受限制，理應大聲呼救

或迅速離開該處，然卻捨此不為，竟仍停留該地與被告聊

天，此種舉措顯與常情有違，甚依前揭監視器畫面截圖，被

告與A女於112年8月9日20時22、25、29分，9時19、26、2

9、33、36分許，均有相互摟抱之動作，且被告亦於同日20

時42分協助A女發傳單、21時53分親吻A女後，幫忙發放傳

單，觀諸A女前開與被告互動情形可見，顯見被告與A女間已

非一般網友或朋友之互動關係，反而類似情侶之互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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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女就此部分又無法提出合理之說明，僅稱是被告強行抱住

(見本院卷第59頁)，如被告一而再、再而三強行抱住A女，A

女又為何不逕自離開。是被告辯稱其與A女案發當時雖非情

侶關係，但存有曖昧之情愫，尚非無據，是A女指訴是否可

以盡信，尚堪置疑。

(四)至卷附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見偵卷第55至58頁）亦為A女之

陳述，自不能作為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佐證。基此，本案

證明被告性騷擾犯行之積極證據，明顯尚有不足。本案A女

指述前後既有所出入而有所疑，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可資補

強A女指述之內容，從而，本院即難僅憑A女上開具有瑕疵之

指述，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A女與被告先後

於總站夜市見面及擁抱等情，然就被告有無對A女為性騷擾

之犯行，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屬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忠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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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文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初某日在總站夜市(設臺中市北屯區敦富路與敦富一街口)認識告訴人A女(代號A2N00-H112132號、真實姓名詳真實姓名對照表、00年0月生)，並加入A女IG通訊軟體，於112年8月9日20時許，至總站夜市機車停車場找A女聊天，於同日21時30分許，即基於性騷擾犯意，於A女不及抗拒之際，由A女後面抱住A女，並以右手撫摸A女左邊胸部，經A女以手將被告手撥開後，被告承前犯意，又撫摸A女胸部，並親吻A女2次，以此種方式對A女性騷擾。應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證、監視器翻拍照片、影像檔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辯稱：是A女當時在發傳單，叫我過去找A女，我就過去總站夜市，我看到A女手機上在跟我不認識的人曖昧，我就跟A女詢問，A女就當場哭泣，我就抱住A女安慰她，後來就和好，之後我就幫A女發傳單，後來A女又哭泣，我不知道原因，又抱住A女安慰她，我可能只是要拿A女手上的傳單不小心碰到A女胸部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核與A女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21至29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卷第39至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經查，A女於警詢時陳稱：當時我在總站夜市發傳單，被告有問要不要來找我，我就說可以過來聊天，一開始我們就先聊天，就從後面抱住我，偷摸我胸部，我把被告的手撥開，並口頭制止，後來被告又繼續抱住我，被告不讓我離開，偷摸我胸部，每次約摸5秒，共10秒。至於親吻的時候，是於同日21時40分許、53分許突然親吻我等語(見偵卷第22、27頁)。於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發傳單，我沒有叫被告過來找我，是被告自己過來的，因為被告在總站夜市遇到我，後來被告就抱住我，手伸進去我衣服胸罩裡面摸我胸部，不到5分鐘，只有摸1次，是違反我意願摸我等語(見本院卷第52至60頁)。由A女上開先後之證述可知，究竟是被告無故前來總站夜市，亦或被告與A女聯絡後，始前往總站夜市，被告撫摸A女胸部次數究為1次或2次，所述均有矛盾之處，經檢察官提示其過去警詢中訊問筆錄後，仍稱時間久遠已忘記，是以A女前後陳述並非一致，已非無瑕，且觀諸其對於本案之經過，記憶不清，倘A女確曾遭被告撫摸胸部或強吻之性騷擾，當記憶深刻，何以有如此表現之可能，是A女既然就被告如何為性騷擾等重要情節，說法前後不一，已有疑義。　
(三)依A女指述其在總站夜市發傳單時遭受被告性騷擾之情節，然總站夜市為公共場所，參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39至49頁)，當時被告及告訴人所處地點附近，有多達十餘人以上走動，實難以想像被告於如此公開之情狀下，竟對A女以伸入衣物內撫摸胸部之性騷擾行為。再者，依A女前開指稱其遭受性騷擾時有以言詞遏止其行為，亦有推開被告手臂表達不滿，則A女顯具有相當之判斷能力，而非智慮淺薄之人，縱第一次遭受騷擾時，因錯愕或震驚已致忘記呼救，在第二次遭受騷擾時，其時身體自由並未遭受限制，理應大聲呼救或迅速離開該處，然卻捨此不為，竟仍停留該地與被告聊天，此種舉措顯與常情有違，甚依前揭監視器畫面截圖，被告與A女於112年8月9日20時22、25、29分，9時19、26、29、33、36分許，均有相互摟抱之動作，且被告亦於同日20時42分協助A女發傳單、21時53分親吻A女後，幫忙發放傳單，觀諸A女前開與被告互動情形可見，顯見被告與A女間已非一般網友或朋友之互動關係，反而類似情侶之互動模式，A女就此部分又無法提出合理之說明，僅稱是被告強行抱住(見本院卷第59頁)，如被告一而再、再而三強行抱住A女，A女又為何不逕自離開。是被告辯稱其與A女案發當時雖非情侶關係，但存有曖昧之情愫，尚非無據，是A女指訴是否可以盡信，尚堪置疑。
(四)至卷附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見偵卷第55至58頁）亦為A女之陳述，自不能作為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佐證。基此，本案證明被告性騷擾犯行之積極證據，明顯尚有不足。本案A女指述前後既有所出入而有所疑，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可資補強A女指述之內容，從而，本院即難僅憑A女上開具有瑕疵之指述，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A女與被告先後於總站夜市見面及擁抱等情，然就被告有無對A女為性騷擾之犯行，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忠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文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

度偵字第7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初某日在總站夜市

    (設臺中市北屯區敦富路與敦富一街口)認識告訴人A女(代號

    A2N00-H112132號、真實姓名詳真實姓名對照表、00年0月生

    )，並加入A女IG通訊軟體，於112年8月9日20時許，至總站

    夜市機車停車場找A女聊天，於同日21時30分許，即基於性

    騷擾犯意，於A女不及抗拒之際，由A女後面抱住A女，並以

    右手撫摸A女左邊胸部，經A女以手將被告手撥開後，被告承

    前犯意，又撫摸A女胸部，並親吻A女2次，以此種方式對A女

    性騷擾。應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

    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

    、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

    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

    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

    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

    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

    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

    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

    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

    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證

    、監視器翻拍照片、影像檔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

    抱A女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

    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辯稱：是A女當時

    在發傳單，叫我過去找A女，我就過去總站夜市，我看到A女

    手機上在跟我不認識的人曖昧，我就跟A女詢問，A女就當場

    哭泣，我就抱住A女安慰她，後來就和好，之後我就幫A女發

    傳單，後來A女又哭泣，我不知道原因，又抱住A女安慰她，

    我可能只是要拿A女手上的傳單不小心碰到A女胸部等語，經

    查：

(一)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實

    ，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核與A女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偵

    卷第21至29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卷第39至

    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經查，A女於警詢時陳稱：當時我在總站夜市發傳單，被告

    有問要不要來找我，我就說可以過來聊天，一開始我們就先

    聊天，就從後面抱住我，偷摸我胸部，我把被告的手撥開，

    並口頭制止，後來被告又繼續抱住我，被告不讓我離開，偷

    摸我胸部，每次約摸5秒，共10秒。至於親吻的時候，是於

    同日21時40分許、53分許突然親吻我等語(見偵卷第22、27

    頁)。於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發傳單，我沒有叫被告

    過來找我，是被告自己過來的，因為被告在總站夜市遇到我

    ，後來被告就抱住我，手伸進去我衣服胸罩裡面摸我胸部，

    不到5分鐘，只有摸1次，是違反我意願摸我等語(見本院卷

    第52至60頁)。由A女上開先後之證述可知，究竟是被告無故

    前來總站夜市，亦或被告與A女聯絡後，始前往總站夜市，

    被告撫摸A女胸部次數究為1次或2次，所述均有矛盾之處，

    經檢察官提示其過去警詢中訊問筆錄後，仍稱時間久遠已忘

    記，是以A女前後陳述並非一致，已非無瑕，且觀諸其對於

    本案之經過，記憶不清，倘A女確曾遭被告撫摸胸部或強吻

    之性騷擾，當記憶深刻，何以有如此表現之可能，是A女既

    然就被告如何為性騷擾等重要情節，說法前後不一，已有疑

    義。　

(三)依A女指述其在總站夜市發傳單時遭受被告性騷擾之情節，

    然總站夜市為公共場所，參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39至4

    9頁)，當時被告及告訴人所處地點附近，有多達十餘人以上

    走動，實難以想像被告於如此公開之情狀下，竟對A女以伸

    入衣物內撫摸胸部之性騷擾行為。再者，依A女前開指稱其

    遭受性騷擾時有以言詞遏止其行為，亦有推開被告手臂表達

    不滿，則A女顯具有相當之判斷能力，而非智慮淺薄之人，

    縱第一次遭受騷擾時，因錯愕或震驚已致忘記呼救，在第二

    次遭受騷擾時，其時身體自由並未遭受限制，理應大聲呼救

    或迅速離開該處，然卻捨此不為，竟仍停留該地與被告聊天

    ，此種舉措顯與常情有違，甚依前揭監視器畫面截圖，被告

    與A女於112年8月9日20時22、25、29分，9時19、26、29、3

    3、36分許，均有相互摟抱之動作，且被告亦於同日20時42

    分協助A女發傳單、21時53分親吻A女後，幫忙發放傳單，觀

    諸A女前開與被告互動情形可見，顯見被告與A女間已非一般

    網友或朋友之互動關係，反而類似情侶之互動模式，A女就

    此部分又無法提出合理之說明，僅稱是被告強行抱住(見本

    院卷第59頁)，如被告一而再、再而三強行抱住A女，A女又

    為何不逕自離開。是被告辯稱其與A女案發當時雖非情侶關

    係，但存有曖昧之情愫，尚非無據，是A女指訴是否可以盡

    信，尚堪置疑。

(四)至卷附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見偵卷第55至58頁）亦為A女之

    陳述，自不能作為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佐證。基此，本案

    證明被告性騷擾犯行之積極證據，明顯尚有不足。本案A女

    指述前後既有所出入而有所疑，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可資補

    強A女指述之內容，從而，本院即難僅憑A女上開具有瑕疵之

    指述，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A女與被告先後

    於總站夜市見面及擁抱等情，然就被告有無對A女為性騷擾

    之犯行，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屬不能證明被告

    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忠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

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53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吳文龍









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3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乙○○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乙○○於民國112年8月初某日在總站夜市(設臺中市北屯區敦富路與敦富一街口)認識告訴人A女(代號A2N00-H112132號、真實姓名詳真實姓名對照表、00年0月生)，並加入A女IG通訊軟體，於112年8月9日20時許，至總站夜市機車停車場找A女聊天，於同日21時30分許，即基於性騷擾犯意，於A女不及抗拒之際，由A女後面抱住A女，並以右手撫摸A女左邊胸部，經A女以手將被告手撥開後，被告承前犯意，又撫摸A女胸部，並親吻A女2次，以此種方式對A女性騷擾。應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

    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證、監視器翻拍照片、影像檔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涉犯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乘人不及抗拒而親吻、觸摸胸部罪嫌，辯稱：是A女當時在發傳單，叫我過去找A女，我就過去總站夜市，我看到A女手機上在跟我不認識的人曖昧，我就跟A女詢問，A女就當場哭泣，我就抱住A女安慰她，後來就和好，之後我就幫A女發傳單，後來A女又哭泣，我不知道原因，又抱住A女安慰她，我可能只是要拿A女手上的傳單不小心碰到A女胸部等語，經查：

(一)被告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與A女見面，並有擁抱A女之事實，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核與A女於警詢中證述相符（見偵卷第21至29頁），並有現場監視器翻拍照片（見偵卷第39至4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經查，A女於警詢時陳稱：當時我在總站夜市發傳單，被告有問要不要來找我，我就說可以過來聊天，一開始我們就先聊天，就從後面抱住我，偷摸我胸部，我把被告的手撥開，並口頭制止，後來被告又繼續抱住我，被告不讓我離開，偷摸我胸部，每次約摸5秒，共10秒。至於親吻的時候，是於同日21時40分許、53分許突然親吻我等語(見偵卷第22、27頁)。於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在發傳單，我沒有叫被告過來找我，是被告自己過來的，因為被告在總站夜市遇到我，後來被告就抱住我，手伸進去我衣服胸罩裡面摸我胸部，不到5分鐘，只有摸1次，是違反我意願摸我等語(見本院卷第52至60頁)。由A女上開先後之證述可知，究竟是被告無故前來總站夜市，亦或被告與A女聯絡後，始前往總站夜市，被告撫摸A女胸部次數究為1次或2次，所述均有矛盾之處，經檢察官提示其過去警詢中訊問筆錄後，仍稱時間久遠已忘記，是以A女前後陳述並非一致，已非無瑕，且觀諸其對於本案之經過，記憶不清，倘A女確曾遭被告撫摸胸部或強吻之性騷擾，當記憶深刻，何以有如此表現之可能，是A女既然就被告如何為性騷擾等重要情節，說法前後不一，已有疑義。　

(三)依A女指述其在總站夜市發傳單時遭受被告性騷擾之情節，然總站夜市為公共場所，參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39至49頁)，當時被告及告訴人所處地點附近，有多達十餘人以上走動，實難以想像被告於如此公開之情狀下，竟對A女以伸入衣物內撫摸胸部之性騷擾行為。再者，依A女前開指稱其遭受性騷擾時有以言詞遏止其行為，亦有推開被告手臂表達不滿，則A女顯具有相當之判斷能力，而非智慮淺薄之人，縱第一次遭受騷擾時，因錯愕或震驚已致忘記呼救，在第二次遭受騷擾時，其時身體自由並未遭受限制，理應大聲呼救或迅速離開該處，然卻捨此不為，竟仍停留該地與被告聊天，此種舉措顯與常情有違，甚依前揭監視器畫面截圖，被告與A女於112年8月9日20時22、25、29分，9時19、26、29、33、36分許，均有相互摟抱之動作，且被告亦於同日20時42分協助A女發傳單、21時53分親吻A女後，幫忙發放傳單，觀諸A女前開與被告互動情形可見，顯見被告與A女間已非一般網友或朋友之互動關係，反而類似情侶之互動模式，A女就此部分又無法提出合理之說明，僅稱是被告強行抱住(見本院卷第59頁)，如被告一而再、再而三強行抱住A女，A女又為何不逕自離開。是被告辯稱其與A女案發當時雖非情侶關係，但存有曖昧之情愫，尚非無據，是A女指訴是否可以盡信，尚堪置疑。

(四)至卷附性騷擾事件申訴書（見偵卷第55至58頁）亦為A女之陳述，自不能作為補強告訴人A女指訴之佐證。基此，本案證明被告性騷擾犯行之積極證據，明顯尚有不足。本案A女指述前後既有所出入而有所疑，公訴人復未提出其他可資補強A女指述之內容，從而，本院即難僅憑A女上開具有瑕疵之指述，即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僅能證明A女與被告先後於總站夜市見面及擁抱等情，然就被告有無對A女為性騷擾之犯行，僅有A女之單一指述，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文賓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林忠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王嘉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30　　日



